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2026年度

芙蓉计划青年人才（科技创新类）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湘科计〔2026〕7号

各市州科技局，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湘高校和科研院所，省属本科院校，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安排，现就2026年度芙蓉计划青年人才（科技创新类）项目（以下简称青年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申报人为我省各领域有较大创新潜质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二、申报条件
申报人应具有中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实守信，同时符合以下申报条件。
1. 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1986年1月1日以后出生），对女性及来自企业、临床医生全职岗位的科技人才放宽至42周岁（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 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企业科技人才放宽到硕士学历或中级职称。
3. 已全职在湘工作或有意向全职来湘工作。意向全职来湘工作的，立项前须签订全职入职工作协议。
4. 在国内外获得较高学术成就，科技成果已转化或产业化，具有较好创新发展潜力，得到本行业、本领域认可。
三、直接遴选
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国家和省重大创新平台、重大科研项目、重点科技型企业以及部分“两院”院士、战略科技人才等一定直接遴选名额。具体情形如下：
（一）遴选方式
1. 平台荐才
（1）“TS”实验室可直接遴选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2名。在湘国家实验室基地创建单位可直接遴选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1名，但2026年已直接遴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不能重复推荐。直接遴选的人才须为实验室固定成员。
（2）我省牵头组建的在湘全国重点实验室和省实验室可直接遴选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1名，参与直接遴选的人才须为实验室固定成员，但2026年已直接遴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实验室不能重复推荐。
（3）我省牵头组建的在湘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每两年可直接遴选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1名，参与直接遴选的人才须为实验室或中心固定成员，但2025年已参与直接遴选或2026年已直接遴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平台不能重复推荐。
（4）上述在同一领域依托同一单位布局建设的国家级平台，不能重复推荐。

2. 项目荐才
（1） 我省科研人员牵头承担2025年度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的，课题负责人可直接遴选为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但依托该项目已直接遴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不能重复推荐。上述项目财政经费原则上需1000万元（含）以上。

（2）2025年度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可直接遴选为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但依托该项目已不占指标申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除外。

3. 企业荐才
（1）2025年我省新增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联合体牵头单位、湖南省拟上市企业（纳入辅导范围企业或在审企业），可直接遴选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1名。

（2）实行限额推荐，推荐指标如下：长沙市10名（其中4名由有关重点关注企业推荐，名单另附），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各3名，其他市州各2名。

（3）直接遴选对象须全职在企业工作。

4. 专家荐才
（1）2名在湘或与我省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两院”院士可联名推荐1名相关领域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已联名推荐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不能推荐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我省战略科技人才培养对象，根据团队建设实际需要，可推荐1名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

（2）与我省有密切合作关系的院士是指：在湘建立院士工作站；担任我省牵头的在湘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主任或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两院”院士。

（3）相关领域指牵头的荐才专家与被推荐人具有行业相关性。

（4）“两院”院士，3年可推荐一次，2024、2025年已成功推荐的不能重复推荐。我省战略科技人才培养对象，支持期内可推荐一次。

（5）荐才专家须对被推荐人的能力水平、道德品质和科研诚信等严格把关，对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牵头专家为第一责任人。

（二）有关要求
1. 以上直接遴选对象须符合申报条件，按程序进行申报推荐。

2. 各申报单位要认真做好申报人选政治素质、思想道德、资格条件、专业能力水平等审核。

3. 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公平公正原则，择优推荐遴选对象，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集体研究提出推荐人选。

4. 采取“专家荐才”方式推荐的，需按要求填写《2026年度专家荐才表》（通过申报系统下载），并由推荐专家实事求是出具推荐信。

5. 通过重大创新平台、重大科研项目等直接遴选的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科技人才项目经费从上述重大创新平台和科研项目近两年所拨付省级财政经费中列支，不再另行拨付经费。

6. 直接遴选对象不占推荐名额。

四、其他事项
（一）坚持向科研一线、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申报对象倾斜。对于业绩特别突出或者从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研究的急需紧缺人才，确需破格推荐的，应提供破格说明，详细说明破格事项和必要性等。

（二）在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后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一般不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并经批准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除外）。

（三）实行人才计划项目查重和互斥机制。已入选本项目的，不得重复申报。已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芙蓉计划领军层次项目（类别）、芙蓉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青年类别、其他芙蓉计划青年人才类别、原科技人才托举项目年轻优秀青年人才、芙蓉学者青年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等项目的，不能申报本项目。

（四）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实行限项申报（见附件）。

五、工作要求
（一）申报人应客观、如实、完整地填写申报材料，不得上传涉密材料。同一申报年度1人只能申报芙蓉计划项目其中1项。
（二）申报单位作为人才培育和使用的主体，要对申报人选的道德品质和专业能力严格把关，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完整、规范。

（三）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积极动员，严格标准，规范程序，加强对申报人选和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要加强业务指导，严格落实“查重”和互斥工作机制，防止同一申报人重复申报、多头申报。

（四）市州申报由各申报渠道属地主管部门作为推荐单位，在市州党委组织部指导下分别组织开展申报工作。省直有关单位、省属高校推荐人选由所在单位作为推荐单位报送。

六、受理方式
（一）申报推荐截止时间
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13日17：30。推荐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23日17:30，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报推荐方式
采取网络在线方式申报。申报人、申报单位登录湖南科技创新管理平台（湖南科技云）（http://hnkjy.kjt.hunan.gov.cn/main/#/login）)，进入“科技项目管理系统”一“项目申报”一“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一创新人才计划”栏目在线填报。推荐单位通过湖南科技创新管理平台（湖南科技云）下载推荐函模板，并将加盖公章的推荐函和推荐汇总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限项申报的超项将不予受理。申报材料经推荐受理后，将无法修改补正。
（三）申报咨询及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科技人才处（外国专家处）：0731－88988087、88988516

省科技事务中心咨询评审部：0731－88988730、88988732

信息系统技术支持：0731－84586921、84586761

 

附件：  1. 基础推荐名额
2. 增加或不占推荐名额情形
3.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世界一流培育学科名单（理工类）
4. 芙蓉计划青年人才（科技创新类）项目直接遴选报告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6年2月13日

附件1

基础推荐名额

	推荐单位
	限额数量（个）

	长沙市
	15

	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市
	5

	其余市州
	4

	国家高新区
	4

	省直部门
	省卫健委10个，其他省直部门5个

	部属高校
	中南大学
	学校
	15

	
	
	附属医院
	每家增加3个名额，总计不超过9个名额

	
	湖南大学
	/
	15

	
	国防科技大学
	/
	15

	省属“双一流”高校
	湖南师范大学
	/
	10

	
	湘潭大学
	/
	10

	
	长沙理工大学
	/
	10

	
	湖南农业大学
	/
	1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
	10

	
	湖南科技大学
	/
	10

	
	湖南中医药大学
	学校
	10

	
	
	附属医院
	每家增加2个名额，总计不超过4个名额

	
	南华大学
	学校
	10

	
	
	附属医院
	每家增加2个名额，总计不超过4个名额

	
	湖南工业大学
	/
	10

	其余非“双一流”

省属本科院校
	/
	5

	具有直接推荐权限的科研院所
	5


附件2
增加或不占推荐名额情形

在基础推荐名额基础上，以下情形增加或不占推荐单位申报推荐名额：

对科技创新领域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每个建设学科增加3个申报推荐名额；对科技创新领域世界一流培育学科，每个培育学科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增加名额只能在对应学科内推荐。
对我省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加2个申报推荐名额，增加名额由市州科技局在对应领域内推荐。对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市州主导产业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增加名额由市州科技局在对应领域内推荐。

对2025年立项的院士工作站依托单位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建设期内的“111”基地依托单位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增加名额由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市州科技局推荐。

对我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四个重大科学装置”依托单位，增加1个申报推荐名额。
5. 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对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湖南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各增加1名申报名额，增加名额由相关省直单位、高校推荐。
6. 长沙市增加3名，其余市州各增加1名技术转移人才申报名额，增加名额由市州科技局推荐。
7. 3名近五年（2021年1月1日至今）在湘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资助的人才、支持期内的省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可联名推荐相关领域科技创新类青年人才1名参与竞争择优。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相关领域领军人才、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资助的人才，3年可推荐一次，2024、2025年已成功推荐的不能重复推荐。省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期内可推荐一次。由被推荐人依托单位推荐，不占依托单位推荐名额。

8. 30周岁（1996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以下的在站全职博士后可不占单位推荐名额进行申报，临床医学放宽至32周岁（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申请人需全职在站或2026年拟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拟进站的立项时需已办理进站手续。

9. 国家和省规定的有关特殊领域人才（详见申报系统）不占申报推荐名额。
附件3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世界一流培育学科名单

（理工类）

一、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中南大学：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矿业工程、交通运输工程

湖南大学：化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湘潭大学：数学

二、世界一流培育学科

中南大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临床医学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防科技大学：大气科学、光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

湖南师范大学：生物学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

湖南农业大学：作物学、园艺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业工程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

南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

湖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

湖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附件4
芙蓉计划青年人才（科技创新类）项目

直接遴选报告
（样式）
省委人才办、省科技厅：
根据申报通知要求，我们拟直接推荐XX入选XX类。现将推荐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推荐（认定）对象基本情况
XXX，性别、出生年月、国籍、政治面貌，现任职务等。从事XX领域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承担项目课题、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技能情况等或企业从事XX经营范围、企业运行情况概述等。

二、推荐（认定）理由
参与XX项目情况、参加XX赛事情况、获得投资情况等。
三、推荐单位集体研究情况          



